                社会保险补偿协议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鉴于甲乙双方曾存在劳动关系，现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相关事宜，本着平等协商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补偿事宜
甲方同意一次性向乙方支付社会保险补偿款，金额为人民币____元（大写：____________元整）。该款项为甲方就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期间未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所给予的一次性经济补偿。
二、支付方式
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________个工作日内，通过银行对公转账方式将上述款项支付至乙方指定的以下账户：
开户名：________________
开户行：________________
银行账号：________________
三、乙方义务
乙方确认，在收到本协议约定的全部补偿款后，双方就社会保险问题所产生的争议即告彻底解决。
乙方承诺对本协议的内容及涉及金额负有保密义务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，否则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权利与义务终结
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收到全部补偿款后，即视为双方因劳动关系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（包括但不限于社会保险、工资、经济补偿、工伤待遇等）均已了结。乙方自愿放弃就上述事宜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的权利，并承诺不会以任何方式（包括投诉、仲裁、诉讼等）向甲方提出任何形式的请求或要求。
五、违约责任
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应向守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，并赔偿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。
六、其他
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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